
俄罗斯远东“苏维埃港”港口经济特区投资项目 

项目名称 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苏维埃港”港口经济特区集装箱码头建设项目 

项目发起人/

组织者 

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政府 

项目位置 

集装箱码头建设项目规划于港口经济特区西南方位，位于奥科奇海湾玛丽亚海角东岸区域，同样位于苏维埃港湾穆拉维

约夫海角的海岸上。 

玛丽亚海角地段的沿岸地形十分复杂，相对落差达 61.50 米，远离建筑物和交通线。如今该地区被森林所覆盖。 

穆拉维约夫海角地段现在还是块未开发的土地，远离建筑物和交通线。 

苏维埃港的航道深达 30 米，转弯半径可接纳载重量达 50000 吨的船只，疏浚后可接纳载重量达 300000 吨的船只。 

项目的基本特性：  项目内容 

项目目标（数量和

质量特性：货物处

理量、船只排水量

等）； 

项目规划建设总为 750 米的沿岸码头，三个码头各 250 米。 

在集装箱码头海运货物区计划进行货物的接收、装船、卸货及货物作业过程中可进行的船只综

合服务。其包括具有吊装搬运设备的码头，以及在码头机械设备与仓库机械设备之间传输货物的操

作平台。 

在铁路货运区计划进行铁路列车运送货物的接收与装卸。包括铁路轨道、用于转运货物的机械

设备（龙门起重机 RMG）及在吊装搬运机械设备之间（从直接进行车厢作业的机械设备到仓库机械

设备或相反）传输货物的操作平台。 

集装箱码头工业—生产区具有下述特性： 

-集装箱的快速换装； 

-借助铁路车库同时进行 60 节常规车厢的货物处理； 

-较大的仓储面积允许一次性大容量接货； 

-可接收装载量达 1500TEU 的船只； 
-可以换装转运国际与国内实际货运中使用的各种类型的集装箱； 

码头规划货物运输量-1.5-5 百万吨（150—500 千 T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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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地面积； 占地面积初步为 68 公顷。 

建设和疏浚工作

内容； 

为实施该项目，预计将实施以下建筑工程： 

-设计和勘查工作； 

-主要和辅助工程项目建设； 

-场地的装修及绿化； 

-购置和安装设备； 

-其它。 

在玛丽亚海角规划进行疏浚（850 千米）及码头区建设工作（1170 米）。 

项目实施的现有

技术条件（铁路、

公路、供电、供气、

供水）； 

苏维埃海运港拥有全方位的交通模式： 

-铁路运输：从港口可连通到两条国内铁路干线-横贯西伯利亚铁路干线（通过哈巴罗夫斯克）

和贝加尔—阿穆尔铁路干线（港口正是其尾端）； 

-公路运输：通往阿穆尔河畔共青城的哈巴罗夫斯克—利多加—瓦尼诺公路，并通过以下各条

公路，把苏维埃港与全俄罗斯公路网连在一起：“阿穆尔”公路（赤塔—哈巴罗夫斯克）、“东方”

公路（哈巴罗夫斯克—纳霍德卡）、“乌苏里”公路（哈巴罗夫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 

-飞机航线：迈—加特卡机场位于苏维埃港市附近，有飞往哈巴罗夫斯克的定期航班。 

 

瓦尼诺—苏维埃港动力枢纽的供电情况如下： 

-由哈巴罗夫斯克电力系统输出的“阿穆尔河畔共青城—瓦尼诺”220 千伏单电路 420 公里长高

压线供电，现今的输电能力为 100 兆瓦，“瓦尼诺”220/110/35/10 千伏变电站功率为 125 兆伏安； 

-由苏维埃港市附近的迈斯卡亚国营区发电站供电，其发电用燃气轮机装置功率为 24 兆瓦。 

 

港口特别经济区的南部位于苏维埃港市政区内，港口特别经济区的边界邻接城市现有的供排水

系统。 

为了保证满足日益增长的电力需求，在苏维埃港市正在建设功率为 120 兆瓦的热电中心。 

为了确保发挥集装箱码头的功能，在穆拉维约夫海角计划吸引投资者建设必要的基础设施（其

中包括铁路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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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货物处理的

国内和国际市场

分析 

在全球可以观察到集装箱货物运输的增长势头。这是因为集装箱的使用提高了多模式运输的经

济有效性，使货物有关运输、储存和转运的费用明显降低。 

集装箱运输全球市场发展的其它重要因素包括：从欧洲和美国向中国、印度及东南亚国家的生

产转移过程不断加速，形成成品的反向流动。在近十年里，随着集装箱货物运输量的增长，海运船

队的吨位也不断增加。这决定了新船只不断涌现，以及集装箱运输船的现代化改装、扩大和功率增

大。 

俄罗斯集装箱市场如今是全世界最新兴的和发展最为迅猛的市场之一。 

根据俄罗斯联邦至 2030 年前的交通运输战略，集装箱货物运输量到 2030 年将增至 6.48 亿吨

（按创新方案计算），是 2008 年运输量的 6 倍，其中海运量增加 5 倍，达 1.50 亿吨。其中在远东

地区的集装箱货物运输量将增加 8倍，达 5850 万吨。 

可以预见到瓦尼诺—苏维埃港运输工业枢纽的集装箱货物运输将得到实质性增长。 

因为“苏维埃港”港口特别经济区是贝加尔—阿穆尔铁路干线的东部终点，所以利用贝加尔—

阿穆尔铁路干线进行货物运输，比利用横贯西伯利亚铁路干线更具有优势： 

-铁路线更短（有 500 公里的优势），可缩短从国家西部地区至此的货物运输时间（比滨海边疆

区港口少 2-3 天）； 

-沿贝加尔—阿穆尔铁路干线从苏维埃港向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运输一个标准集装箱的费用比沿

横贯西伯利亚铁路干线从纳霍德卡向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运输同样的集装箱费用低。 

根据铁路干线竞争优势分析，部分通过横贯西伯利亚铁路干线运输的欧亚洲际货物将转向通过

贝加尔—阿穆尔铁路干线运输，其中包括通过“苏维埃港”港口特别经济区。到 2020 年，在苏维

埃港的集装箱货物运输最大可达每年 1百万 TEU。 

项目筹备及各方

协调情况（商务计

划书、技术经济可

行性论证报告、联

邦和地方的各级

许可文件）； 

玛丽亚海角集装箱码头建设的商务计划书在处于编写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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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项目的俄方

与中方所占的预

计份额 

参与该项目实施的俄方与中方所占的预计份额在各方商定项目的实施过程中予以确定。欢迎中

方参与项目管理。 

所需俄罗斯与国

外劳动力的预计

数量 

支持提高当地有劳动能力的适龄居民就业率。 

国家对项目的支

持方式与幅度 

在港口特别经济区内实行特别的企业经营制度，对投资者给予以下特惠： 

-税收优惠； 

-特别的海关机制； 

-特别的行政机制； 

-俄罗斯联邦政府的保障； 

-享用高级人才资源； 

-在特别经济区租赁土地； 

-透明的管理体系； 

-建设和提供所有必要的基础设施（工程、交通、动力及其它），以便为驻扎人员开展工作提供

保障。 

特别的企业经营制度，用于保障驻扎人员在港口特别经济区范围内的支出可降低至 30%。 

项目总造价 初步估算约 160 亿卢布。 

俄方资金（国家、

银行、企业） 

必要的基础设施工程项目建设由联邦预算资金承担，海港码头建设由信贷机构资金承担。 

征求外方的借入

资金 

借入资金额按投资者决议确定。 

投资形式 投资形式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在各方商定项目的实施过程中予以确定。 

项目财务指

标 

拨款阶段 计划于 3年内获取所指定的投资额，其中每年拨款占总额的百分比为 ： 

-第一年-17%； 

-第二年-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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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年-67%。 

项目所需投资额和拨款时间表可以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予以细化。 

项目投资阶段计

算周期 

36 个月 

成本回收期 10 年 

信息编辑日期 2011 年 9 月 

关于项目的

补充信息 

联系单位 俄罗斯驻华商务代表处 
联系人：副代表 卢卡申 
传真：010-65325398 

电话：010-65322201 

邮箱：russchinatrade@gmail.com 
网站：www.russchinatrade.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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